
召集人王维、刘智辉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10日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监
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按照上述规定，有棵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九十日合计持股 10%以上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 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王维、刘智辉决定于2025年10月
10日下午15:00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股东提交的《关于提前
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前进行公司董事
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集人及其所履行的召集程序
1、召集人
王维、刘智辉。
召集人在2025年9月14日向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股东自行召集召开有棵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函》前，召集人已连续90日以上合计
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超过10%，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王维

刘智辉

合计

连续 90 日的持股数量（股）（至
少）

91,852,462
3,518,134

95,370,596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9.89%
0.38%

10.27%
召集人已连续九十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关于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的主体资格
规定，且承诺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会议通知中
披露的议案数量、审议事项与前期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书面请求文件完全一致。

召集人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各召集人保证，一致行动关系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权益变动相关规定的情况；
召集人之间、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及代持关系。

2、履行的召集程序
1、召集人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有棵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并于函件中载明
拟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6日
向召集人回复邮件，不同意召集人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
并于 2025年 8月 27日披露《第六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4）。

2、召集人于2025年8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有棵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并于函件中载明
与此前提交董事会函件中所载议案完全一致的拟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于 2025年 9月 1日向召集人回复邮件，不同意召集人关于
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并于2025年9月1日披露《第六届监事会
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0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0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会议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

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6日
5、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召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与车站北路交汇处（东北角）406号长

沙延年世纪酒店二楼延庆厅
三、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2.00
2.01
2.02
2.03

提案名称

提案1、2为等额选举（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提前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选举王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砚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提前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选举颜爱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徐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等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4）人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00至议案2.00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上述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相关候选人均同意接受提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
行表决。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上述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均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等额选举。本次应
选非独立董事4人，独立董事3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9月29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莲花广场-A座8楼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股
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有棵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
来信请寄：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莲花广场-A座 8楼（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召集人办公室
电话号码：0755-22671473
电子邮箱：xingyun@xingyungroup.com
6、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召集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3、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5、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股东：王维、刘智辉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50209
2、投票简称：有树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累积投票提案。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

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
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
合计

填报

X1 票

X2 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 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4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 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 10月 1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
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
止。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议案1、2均为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1.01

1.02

1.03

1.04

2.00

2.01
2.02
2.03

提案名称

《关于提前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王砚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刘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张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关于提前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颜爱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徐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等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4）人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投票选项

选举票数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注：1、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写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
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2、委托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委托须经本人签字。
委托人姓名 /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性质及数量：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和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附件3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个人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邮编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5年9月29日18：00之前送达、邮寄方

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4
1、王维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南京大学本科、墨尔本大学硕士、香港城

市大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兴供应链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2015年 5月至今，任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1月至今，任深圳市
行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除上述任职外，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王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1,852,462股。王维先生与湖南好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王维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100%子
公司，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与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合计持股5%
以上股东，王维先生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和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王维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维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王砚耕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管理学理学硕
士。曾任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曾获2018年度《Corporate Treasurer》亚太地区最佳
司库与财资策略奖。历任中兴供应链销售总监。2024年9月-2025年1月，曾任长沙云
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副总裁等职；2019年 1月至今，任深圳市行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9年1月至今，任浙江云贸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11月至今，任深圳市巍斓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4年9月至今，任广州云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2025年3月至今，任广州海丝智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除上述任职外，未
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王砚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王砚耕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王砚耕先生为公司股东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100%子公司，深圳
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与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
东。除此之外，王砚耕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砚耕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刘海龙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曾获得长沙市高层次人
才、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第二届新湖南贡献奖先进个人、长沙市总工
会“新锐杯”杰出企业家。2020年3月-2021年9月，曾任湖南文和友乔口小龙虾养殖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等职。2019年7月至今，任湖南文和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2022年1月至今，任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等职。除上述任职外，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刘海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刘海龙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刘海龙先生是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王维先生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100%子公司，深
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与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
东，刘海龙是行云湖南的合伙人负责行云在湖南的业务开展。除此之外刘海龙先生与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海龙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张文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东北师范大学电子商务学士、管理学学
士，中欧商学院MBA，上海交通大学EMBA。历任中国烟草浙江工业公司销售经理、百
威英博中国并购整合和市场拓展总监、极鲜网联合创始人。2021年3月-2023年7月，
曾任云哟（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年11月-2025年2月，曾任重庆云渝
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 3月-2025年 2月，曾任浙江云贸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等
职。2019年11月至今，任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合伙人；2023年8月至今，任浙
江云行湖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除上述任职外，未在公司5%以
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张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张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张文先生为公司股东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长
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100%子公司，深圳市天行云
供应链有限公司与长沙云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除此之
外，张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张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附件5
1、颜爱民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管理学博士，商学院教授，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历任中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讲师、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湖
南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松井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1995年 8
月至今，任中南大学教授、中南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国家CTTI智库)首席专家等职。
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颜爱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3条、第3.2.4条所列
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徐欣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山大学会计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已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2020年12月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2023年8月至今，兼任安徽伊普诺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在公
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徐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3条、第3.2.4条所列情
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3、王等五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管理学博士，高级会计师，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历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子公司财务总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德国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2014年 7月至今，任深圳高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4年 8月至今，任上海众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等职。未在公司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截至目前，王等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3条、第3.2.4条所列
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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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 9:15
至2025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龙泉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2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共 239,

534,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390％。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8名，代
表公司股份236,527,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50%；通过网络投票方式
参与表决的股东 117 名，代表公司股份 3,006,6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40%。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人数为 119名，
代表公司股份3,280,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5%。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6项议案，其中第 1项、第 2项、第 4项至第 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

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566,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7％；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979％；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11,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760％；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45％；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4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5％；反对1,0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413％；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8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51％；反对1,0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251％；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7％。

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6,741,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6％；反对1,04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586％；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9,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779％；反对1,04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526％；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4、审议通过《〈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3％；反对1,05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393％；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2,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492％；反对1,05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13％；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5、审议通过《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5％；反对1,04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381％；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5,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407％；反对1,04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98％；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6％；反对1,058,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420％；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05,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41％；反对1,058,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764％；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文梁娟、李雪莹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并于2025年8月29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进行了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前 6个月内（即 2025年 2月
28日至2025年8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共有 2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根据核查对象出具的自

查说明及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
露信息和对二级市场的个人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
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

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在本激
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
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
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华安证券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9
2,174,168,715

46.47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章宏韬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舒根荣、胡凌飞、党晔、陈乐乐、独立董事刘培林、

独立董事韩东亚、独立董事张晨、独立董事万光彩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储军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法人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3,638,329
比例（%）

96.7559

反对

票数

69,580,647
比例（%）

3.2003

弃权

票数

949,739
比例（%）

0.0438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7,013,002
比例（%）

99.2109

反对

票数

16,265,274
比例（%）

0.7481

弃权

票数

890,439
比例（%）

0.04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0,156,332
比例（%）

99.8154

反对

票数

3,578,114
比例（%）

0.1645

弃权

票数

434,269
比例（%）

0.02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272,568
比例（%）

96.6011

反对

票数

72,730,947
比例（%）

3.3452

弃权

票数

1,165,200
比例（%）

0.05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等法人
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5,814,479

449,189,152

462,332,482

392,448,718

比例（%）

84.8759

96.3212

99.1396

84.1541

反对

票数

69,580,647

16,265,274

3,578,114

72,730,947

比例（%）

14.9204

3.4878

0.7672

15.5959

弃权

票数

949,739

890,439

434,269

1,165,200

比例（%）

0.2037

0.1910

0.0932

0.25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法人治理制度的议案》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亦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音少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5年10月27日

● 兑付本息金额：人民币110元/张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0月28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10月28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5年10月22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5年10月27日

自 2025年 10月 23日至 2025年 10月 27日，浦发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

件将浦发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857号）核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了 5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浦发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500亿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47号文同意，公司500亿元可转债于2019年11月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浦发转债”，债券代码“110059”。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现将浦发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

部未转股的可转债。浦发转债到期合计兑付人民币110元/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浦发转债将于2025年10月23日开

始停止交易，10月 22日为浦发转债最后交易日。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

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月27日），浦发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浦

发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浦发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5年10月27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5
年 10月 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浦发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浦发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人民币 110元/张，兑付资金发放日为 2025年 10月

28日。

五、兑付办法

浦发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浦发转债相关

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5年10月23日起，浦发转债将停止交易。自2025年10月28日起，浦发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公司联系部门：董监事会办公室（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电话：021一63611226
传真：021一63230807 邮编：200002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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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浦发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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